99年「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」
簽約流程
日期：99.7.15
	程序
	查核(check)

	1. 貿協寄出合約(共3正本3副本)。
	

	2. 請顧問公司（乙方）用印，用印後請將合約(共3正本3副本)寄給受輔導廠商。
	

	3. 請受輔導廠商(丙方）用印後附上支票(款通知單如附)，將2正本3副本及廠商配合款即期支票新台幣75萬元寄貿協承辦人)
	


請於9  /7/22前完成三方用印並寄回給貿協，其他疑問請與貿協承辦人聯絡，謝謝～

電話：2725-5200 ＃

電子郵件： @taitra.org.tw
